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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5-25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披露

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5-14）。现公司就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概述

鉴于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发放周期较长，为更加合理反映应收电费款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结合最新行业

政策及公司补贴电费款实际回收情况，拟对光伏发电应收补贴组合的坏账准备计

提方式进行会计估计变更，以使公司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项目 组合类别 确定依据

应收账款
光伏发电应收

补贴组合

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款项几乎没有信用风险，不计提

坏账准备；少量暂时未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款项，信用

风险仍然较低，按照一定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

备。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项目 组合类别 确定依据

应收账款
光伏发电应收

补贴组合

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且几乎没有信用风险的款项，不计

提坏账准备；其余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款项和少量暂

时未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款项，预计回款期较长的，按

照一定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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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会计估计变更，公司其他会计估计保持不变。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补充说明

1、信用风险的确定依据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的上网电价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补助资金支付。

基于公司各地不同电站的具体回款情况，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且在一定期间

内陆续收到国补的电站，公司判断未来几乎没有发生坏账的风险；其余已进入国

家补贴目录和少量暂时未进入国家补贴目录且预计回款期较长的电站，虽然未来

实际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不大，但存在资金时间价值上的减损情况，因此按照一

定的预期损失率计提坏账。

2、信用损失率

对预计回款期 1-3 年的电站应收款计提 7%坏账准备，对于预计回款期 3-5

年的电站应收款计提 15%坏账准备，对于预计回款期 5年以上的电站应收款计提

30%坏账准备。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